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武政办〔2022〕132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破损山体

生态修复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《武汉市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2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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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攻坚行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破损山体生态修复,保护山体资源,维护山

体自然形态,结合我市实际,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,深入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

银山”理念,在巩固上一轮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成果的基础上,继续

推进山体全域治理和生态修复,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,维护城

市生态安全,助力实现“双碳”目标,为加快建设“五个中心”,打造

新时代英雄城市提供良好生态保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(一)坚持保护优先、生态修复。 遵循自然规律,统筹山体资

源要素,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,推进山体整体保护、系

统修复、综合治理。 深度融合山体本底景观,优先选用乡土型乔、

灌木和藤本植物修复坡面,增加地被绿色覆盖,增强可视效果,维

护城市生态安全。

(二)坚持因地制宜、规划引领。 充分考虑山体地形地貌、破

损程度、区域气候、水文条件等因素,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生

态修复、山体保护专项规划,在明确山体管控要求、保护措施和利

用方向的基础上,因地制宜,科学制订每座破损山体具体修复治理

方案,形成“一山一策”,提高生态修复措施的科学性、可行性和操

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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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坚持突出重点、效益兼顾。 按照先急后缓、由近及远、分

批推进的思路,重点修复存在地质安全隐患、直接影响城市形象的

破损山体,对其他区域充分考量地理区位、形成原因和修复成本

等,分步分类实施。 坚持修复与保护并重,投入和收益兼顾,推动

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。
    

(四)坚持主体明确、利责对等。 对因道路、水利、通信、电力

等基础设施及经营项目建设造成破坏的区域,由建设单位负责修

复治理;权属不清的采矿迹地等其他应当修复治理区域,由属地区

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修复治理。 严禁在山体生态修复治理过程中,

对治理区域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。

(五)坚持政府主导、多元参与。 围绕构建“谁修复、谁受益”

的生态保护修复市场机制,探索多渠道、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,充

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,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,通过政策帮

扶,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破损山体生态修复,实现社会资本进

得去、退得出、有收益。 同时,严禁借山体生态修复之名行开发之

实。
    

三、实施范围、任务及步骤

(一)实施范围。 包括因山体滑坡、石漠化等自然因素,以及

采石取土、项目建设、垦地开荒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山体破损。
    

(二)主要任务。 根据最新摸底调查情况,全市现有 61 座破损

山体、 127 处 破 损 点 位,总 面 积 为 4335. 6 亩,其 中:东 湖 高 新

区 1912. 2 亩、武汉经开区 305. 3 亩、蔡甸区 195. 8 亩、江夏区 326. 6
—3—



亩、黄陂区 479. 8 亩、新洲区 1115. 9 亩。
    

(三)实施步骤。 按照以区为主、市级奖补、明确主体、分类实

施的工作安排,在 2022 年底之前各区完成明确破损山体生态修复

主体、编制修复方案、制订实施计划、争取财政预算等基础性工

作;2023 年,根据 “一山一案 ” 正式启动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

作;2025 年底之前完成破损山体生态修复任务。
    

四、主要措施

(一)强化源头治理。 加强对采石采矿企业的管理,严格规范

采石采矿行为。 强化山体资源保护,依法依规严格控制建设项目

占用山体,无法避让的线性工程穿越山体时,尽量采取桥隧方式通

过。 拟建项目涉及占用山体的,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使用林地初

审手续时,同步提交山体保护和修复治理方案,工程竣工验收前由

园林林业主管部门现场检查验收修复情况。
    

(二)挖掘生态价值。 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,兼顾经济社

会建设,以《武汉市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技术指引》为依照,按照生

态保育、郊野游赏、山体公园等修复类型,对每座破损山体分类定

位,充分挖掘破损山体潜在价值,做好山文章、彰显山文化、培育山

经济。 合理开展山体资源综合开发利用,在编制破损山体生态修

复方案时,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,结合村庄产业发展规划,适度发

展山体旅游、林果经济等,着力打造“一山一景、一处一业”。

(三)严格工程管理。 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作综合性和专业

性较强,各区要组织地质、林业、水土保持等方面专家成立专家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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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咨询小组,为修复工作提供技术保障。 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

会同园林林业部门对责任单位编制的山体修复方案认真把关,并

做好督导实施和检查验收工作。 由相关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

的,其修复方案要报市园林林业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,再按照工

程项目管理规范程序实施,并做好相关安全管理工作。
    

(四)实施政策激励。 深入对接国家关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

规划,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。 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破损山体

生态修复,将破损山体生态修复与土地整治、农村公益性公墓、建

筑垃圾消纳场、山体广告开发等项目相结合。 认真落实《省自然资

源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 若 干 措

施》(鄂自然资函〔2022〕252 号)要求,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

下,全域国土综合整治、林草类项目修复后可另行利用不超过修复

面积 3%的土地面积,通过点状供地方式从事工业、旅游、康养、体

育、设施农业等产业开发。 社会资本实施破损山体生态修复项目

产生的耕地占补、增减挂钩等指标,按照社会资本的投资和回报相

挂钩原则,赋予社会投资者一定比例的专属指标。 对修复施工中

产生的土石料,可以无偿用于本工程;确有剩余的,可对外进行销

售,由相关区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,实行收支两条线;

属于社会投资主体的合理收益,在签订修复协议时予以明确。 由

区人民政府组织修复的破损山体修复项目,经市园林林业局检查

验收合格后,市级财政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给予适当奖励,具体

奖补办法由市园林林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。 市园林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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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组织专项检查,定期通报破损山体生态修复进展情况。
    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 各相关区要强化思想认识,把实施破损

山体生态修复攻坚行动作为本地区生态治理的一项重要抓手,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,落实措施保障,推动工作落地生效。 市园林林业

部门要统筹做好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作,加大对山体复绿的技术

指导和服务力度;市发改、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破损山体生态修复

项目立项和资金安排;市自然资源规划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城建、民

政、经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,共同做好山体保护修复工

作。

(二)明确责任主体。 各相关区要进一步核实山体破损原因,

明确修复责任主体。 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《武汉市山

体保护办法》规定,督导责任主体尽快完成生态修复任务。 由相关

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修复治理的,要明确修复治理责任部门。 对

在建工程造成山体破损的,要采取边建设边修复的方式,山体修复

与工程建设做到同步竣工。 违法侵占破坏山体的,要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予以处理,并责令限期修复。
    

(三)强化宣传引导。 广泛开展宣传,利用各种媒体多形式、

多方位、多层次宣传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攻坚行动的重要意义,组织

和发动各行各业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身山体保护修复工作,努力

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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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0 月 17 日印发　


